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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可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不超过12个月的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在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5年7月4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

告》。

根据上述决议及授权，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分别签订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期次型）和《人民币“步

步为赢”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151574期），合计使用15,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保本型的理财

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一）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91天

1、出售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2、投资标的：本金部分纳入交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产品投资范围为货币市场工具及固定收益工具，其

中货币市场工具占比为30%—100%，固定收益工具占比为0—30%。

3、收益类型：保证收益型，交通银行对本理财产品的本金提供保证承诺，并按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投资

收益率（年率）向投资者计付理财收益。

4、投资金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5、产品期限：2015年11月2日—2016年2月1日

6、产品收益率：3.95%/年。

（二）人民币“步步为赢”产品

1、出售方：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投资金额：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4、产品期限：2015年10月29日—2016年10月28日

5、预计收益率：4.4%/年。

二、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在授权额度内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安全性高、

风险低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日常经营产生不良影响。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3、公司将严格按照《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公告》（刊登于2015年7月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中披露的风险控制措施，防范投

资风险。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投资主体 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

（

万元

）

理财起始日 是否到期

1

尤夫股份

农业银行本利丰天天利

2013

年第

2

期

开放式理财产品

5700

（

自有资金

）

2014.11

是

2

尤夫股份

农业银行本利丰天天利

2013

年第

2

期

开放式理财产品

3400

（

自有资金

）

2014.12

是

3

尤夫股份

农业银行本利丰天天利

2013

年第

2

期

开放式理财产品

3100

（

自有资金

）

2015.1

是

4

尤夫股份

农业银行本利丰天天利

2013

年第

2

期

开放式理财产品

3300

（

自有资金

）

2015.2

是

5

尤夫股份

农业银行本利丰天天利

2013

年第

2

期

开放式理财产品

1000

（

自有资金

）

2015.3

是

6

尤夫股份

农业银行本利丰天天利

2013

年第

2

期

开放式理财产品

2000

（

自有资金

）

2015.4

是

7

尤夫股份

农业银行本利丰天天利

2013

年第

2

期

开放式理财产品

2300

（

自有资金

）

2015.5

是

8

尤夫股份

工商银行无固定期限超短期人民币

理财产品

-0701CDQB

2300

（

自有资金

）

2014.12.31

是

9

尤夫股份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

日增利

91

天

15000

（

募集资金

）

2015.7.29

是

10

尤夫股份

浦发银行利多多

（

保证收益型

-

财富

班车

4

号

）

5000

（

募集资金

）

2015.7.29

否

11

尤夫股份

华鑫信托财富成长一期投资基金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8000

（

自有资金

）

2015.7.29

否

12

尤夫股份 中信证券金珩鼎信

A24

号

4000

（

自有资金

）

2015.7.29

否

13

尤夫股份 中信证券金珩鼎信

A25

号

3000

（

自有资金

）

2015.7.29

否

14

尤夫股份

财通证券资管财联

1

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8000

（

自有资金

）

2015.8.18

否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12个月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共计43,000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

期（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38.68%。

五、备查文件

1、《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集合理财计划协议》（期次型）。

2、《人民币“步步为赢”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151574期）。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433� � � �公司简称：冠豪高新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童来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阳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江泳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897,579,076.22 3,523,598,373.49 10.61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2,428,777,324.26 1,752,769,461.06 38.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55,438,994.53 71,044,905.60 -21.9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860,255,636.13 724,261,287.77 18.7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31,390,726.49 91,331,910.95 -6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185,310.79 52,114,407.85 -65.11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50 5.38

减少

3.8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7 -57.1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7 -57.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

（

1-9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11,107.88 14,475,643.6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3,550.7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0,343.09 1,006,590.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364,707.46 -2,370,368.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合计

2,036,743.51 13,205,415.7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75,1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369,905,903 29.10 34,682,08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粤财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76,180,901 5.99 0

无 国有法人

赵嘉馨

47,091,366 3.7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广茂

40,339,766 3.1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湛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新亚实业有

限公司

18,507,120 1.4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州润华置业有

限公司

13,372,720 1.05 0

无 国有法人

乔通

12,516,242 0.98 10,046,24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广东粤财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12,386,720 0.97 0

无 国有法人

黄晓军

11,843,000 0.93 10,428,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10,978,047 0.86 0

未知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335,223,823

人民币普通股

335,223,823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6,180,901

人民币普通股

76,180,901

赵嘉馨

47,091,366

人民币普通股

47,091,366

林广茂

40,339,766

人民币普通股

40,339,766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有

限公司

18,507,12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7,120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13,372,720

人民币普通股

13,372,720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386,720

人民币普通股

12,386,72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978,047

人民币普通股

10,978,047

赵冬萍

5,257,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57,500

史德增

5,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同为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

是一致行动人

；

林广茂通过

赵嘉馨账户持有

47,091,366

股

；

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93,802,498.34 211,108,637.62 39.17

本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

收到募集

资金

。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298,801.42 205,250.70 45.58

本期末基金净值增加

应收账款

317,409,340.73 209,745,466.87 51.33

主要是本年信用期内销售增加

存货

406,017,879.08 295,150,056.34 37.56

东海岛项目投产后采购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120,312.04 256,589.96 -53.11

本期摊销减少

固定资产

1,428,082,171.46 920,554,919.97 55.13

主要是东海岛项目转固后增加

在建工程

703,454,570.52 1,160,551,861.47 -39.39

主要是东海岛项目转固后减少

工程物资

1,537,618.67 880,654.59 74.60

工程领用减少

短期借款

430,000,000.00 866,180,000.00 -50.36

主要是本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

3

亿元债务转为股权

。

应付票据

160,989,578.90 20,000,000.00 704.95

本期从银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金额

比年初增加

应交税费

-10,333,802.11 -3,475,052.65 197.37

期末留底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

其他应付款

44,088,199.17 29,658,490.07 48.65

主要是重分类其他应收款中待抵扣

进项税贷方余额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700.36 6,823,912.68 -99.64

本期缴纳了上年债务重组收益应交

的企业所得税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496,117.54 22,527,941.18 -53.41

本期结转至营业外收入

资本公积

695,874,050.06 94,152,893.06 639.09

本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

增加了股

本溢价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

）

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66,244,116.69 47,929,091.92 38.21

上期数中

，

珠海冠豪条码科技有限公

司及珠海冠豪纸业有限公司未纳入

合并范围

财务费用

26,973,540.25 16,240,383.88 66.09

本期项目转固后原资本化利息计入

财务费用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93,550.72

本期末基金净值增加

投资收益

?2,024,574.39 3,476,017.75 -41.76

本期从被投资单位确认的投资收益

减少

营业利润

23,082,120.11 63,656,221.92 -63.74

主要是本期毛利率有所降低及本期

费用增加影响

营业外收入

15,755,256.29 47,339,313.07 -66.72

1

、

本年确认政府迁建奖励金收入比

上年少

；

2

、

本年收到贴息资金比上年

少

。

营业外支出

179,471.74 1,156,631.45 -84.48

主要是本期捐赠支出比上年同期少

利润总额

38,657,904.66 109,838,903.54 -64.80

营业利润和营业外收入综合作用使

利润总额降幅较大

所得税费用

8,997,533.91 18,506,992.59 -51.38

受实现利润总额的影响

，

本年计提的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少

净利润

29,660,370.75 91,331,910.95 -67.52

营业利润和营业外收入综合作用使

净利润降幅较大

少数股东损益

-1,730,355.74

上年同期没有少数股东所得

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

）

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

、

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876,038,800.81 600,555,031.52 45.87

本期现金形式回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99,307.74

上年同期没有收到出口退税款

收到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3,833,427.45 60,117,645.07 -60.36

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贴资金减少

购买商品

、

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594,164,459.69 347,458,904.21 71.00

本期现金形式支付货款比上年同期

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所

收到的现金

1,515,326.13 2,245,415.35 -32.51

本年收到被投资公司利润分红款比

上年同期少

处理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而收回

的现金净额

177,572.30 302,250.00 -41.25

本期处理固定资产收到现金比上年

同期少

吸收投资所收到

的现金

385,956,600.00

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

收到募集

资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

金

527,000,000.00 320,000,000.00 64.69

本期到期续借的短期借款比上年同

期多

偿还债务所支付

的现金

586,180,000.00 250,000,000.00 134.47

本年偿还到期短期借款比上年同期

多

支付的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382,301.58 862,559.35 -55.68

本期支付筹资费用比上年同期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

1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

争

。 （

2

）

若本公司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投资机会

，

那么

本公司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

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本公司获得业务机会并

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独立董事同意

）

作出决定

，

并通知本公司是否接

受本公司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

本公司

，

冠豪高新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

先权后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

3

）

若本公司明确

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本公

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本公司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

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本公司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

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

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转

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

4

）

本承诺函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

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2010-10-

24

，

长期承

诺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

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股东

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市场

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

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2010-10-

24

，

长期承

诺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

1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

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

2

）

若本公司获得有关

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那么

本公司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

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 征得第 三方同

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本公司获得业务机会

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

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

（

经独立董事同意

）

作出决定

，

并通知本公司是否

接受本公司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

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本公司

，

冠豪高新被视

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

优先权后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

的第三方

。 （

3

）

若本公司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

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本

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本公司在投资或收购过

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本公司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

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可

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转

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

4

）

本承诺函可被视为对冠豪

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2010-10-

24

，

长期承

诺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

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

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

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

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

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2010-10-

24

，

长期承

诺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1

、

自冠豪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

中国纸

业及全资子公司

、

控股公司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

地从事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或产品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中国纸业从第三方获得的任

何商业机会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

，

则立即书面通知冠豪高新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

会让予冠豪高新

。

2

、

中国纸业将公平对待包括冠豪

高新在内的全部下属企业

，

且不会利用中国纸业对

冠豪高新的控股地位

，

作出任何有损于冠豪高新及

其全体股东

、

尤其是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3

、

中国

纸业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

并充分尊重冠豪高新的

独立法人地位

，

以确保冠豪高新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

。

2009-12-

26

，

长期承

诺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

、

自冠豪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

中国诚

通集团及全资子公司

、

控股公司或企业将不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或产品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中国诚通集团从第三方

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

，

则立即书面通知冠豪高新

，

并尽力将

该商业机会让予冠豪高新

。

2

、

中国诚通集团将公平

对待包括冠豪高新在内的全部下属企业

，

且不利用

本公司对冠豪高新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

作出任何有

损于冠豪高新及其全体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

2009-12-

26

，

长期承

诺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

1

）

中国纸业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

冠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2

）

若中国纸业获得

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那么中国纸业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

备转移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

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中国纸业获得业

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

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作出决定

，

并通知中国纸业是否接受中国

纸业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

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中国纸业

，

冠豪高新被视为放

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

权后

，

中国纸业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

第三方

；（

3

）

若中国纸业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

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中

国纸业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中国纸业在投资或收

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

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中国纸业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

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

门许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

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中国纸业应将该等

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4

）

中国纸业不会利用

对冠豪高新的第一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

害冠豪高新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

5

）

本承

诺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

分别作出

。

2011-4-18

，

长期承诺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第一大股东之地位及

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

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

第一大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

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

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2011-4-18

，

长期承诺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

1

）

诚通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

冠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2

）

若诚通集团获得

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投资机会

，

那么诚通集团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

备转移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

方同意

），

并优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诚通集团获得业

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

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作出决定

，

并通知诚通集团是否接受诚通

集团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

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诚通集团

，

冠豪高新被视为放

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

权后

，

诚通集团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

第三方

；（

3

）

若诚通集团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

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诚

通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诚通集团在投资或收

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

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诚通集团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

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

门许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

解决

；

若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诚通集团应将该等

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

4

）

诚通集团不会利用

对冠豪高新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

害冠豪高新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

5

）

本承

诺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

分别作出

。

2011-4-18

，

长期承诺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

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

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

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

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

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2011-4-18

，

长期承诺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1

、

中国纸业及其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

与冠豪高新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2

、

若中国纸业

获得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中国纸业将尽最大努力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

同意等

）

将该等业务机会优先让与冠豪高新

。

在中国

纸业获得业务机会且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知

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应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尽快作出决定

，

并通知中国纸业是

否接受该等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

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中国纸业

，

视为冠豪高新放弃

该等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受让权的

，

中国

纸业应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

无关联第三方

。

3

、

若中国纸业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收

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系基于

中国纸业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在投资或收购过程

中已作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

此情况下

，

中国纸业应在完成该等投资或收购之日

起三年内

，

通过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认可的合适方

式解决该等同业竞争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向冠豪高

新转让该等业务

、

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该等业务等

。

4

、

中国纸业不会利用其作为冠豪高新第一大股东的

地位和影响力作出损害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

东合法权益的活动或安排

。

本承诺函可视为对冠豪

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2014-7-24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和控制性影

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

条件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和控

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

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也不

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及其他股东权益的行

为

。

同时

，

中国纸业将保证冠豪高新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

与中国纸业的关联交易方面

，

冠豪高新将采取如下措施规

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1

、

严格遵守冠豪高新公司章程

、

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关联交易制度等规定

，

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

关联方回避表决等公允决策程序

，

按要

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2

、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

采取市场定价

方式确定交易价格

。

本承诺函可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

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2014-7-24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

、

诚通集团及其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冠豪

高新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2

、

若诚通集团获得与冠豪高

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诚通集团将尽最大努

力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等

）

将该等业务机会优先

让与冠豪高新

。

在诚通集团获得业务机会且具备转移条件

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应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

限内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尽快作出决定

，

并通知诚通集团是

否接受该等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

限内没有通知诚通集团

，

视为冠豪高新放弃该等优先受让

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受让权的

，

诚通集团应放弃该等业务

机会或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

3

、

若诚通集

团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

似的业务

，

系基于诚通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在投资或

收购过程中已作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诚通集团应在完成该等投资或收购之日起三

年内

，

通过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认可的合适方式解决该等

同业竞争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

、

向

无关联第三方转让该等业务等

。

4

、

诚通集团不会利用其作

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作出损害冠豪高新

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或安排

。

5

、

本承诺函

可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2014-7-24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和控制性影

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

条件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和控

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

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也不

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及其他股东权益的行

为

。

同时

，

诚通集团将保证冠豪高新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

与诚通集团的关联交易方面

，

冠豪高新将采取如下措施规

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1

、

严格遵守冠豪高新公司章程

、

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关联交易制度等规定

，

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

关联方回避表决等公允决策程序

，

按要

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2

、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

采取市场定价

方式确定交易价格

。

本承诺函可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

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2014-7-24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中国纸业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诚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诚通集团

”）

的全资子公司

，

是

以林浆纸生产

、

开发及利用为主业的国有大型企业

。

中国纸

业及其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冠豪高新不构

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具体承诺如下

：

中国纸业将冠豪高新定

位为特种纸业务发展平台

，

主要产品为无碳复写纸

、

热敏纸

和不干胶材料等特种纸产品

。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中国纸业的控股子公司

，

其控股的包括岳阳林纸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岳阳林纸

”）

是以生产文化用纸和商品

纸浆为主的生产企业

，

中国纸业将其明确定位为林浆纸一

体化发展平台

，

与冠豪高新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

为了避

免潜在同业竞争

，

岳阳林纸将不再从事生产无碳复写纸原

纸与热敏纸原纸等业务

。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控股的包

括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为高档包装用纸发展平台

；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包括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系诚通集团下属企业

，

主要产品为文化用纸及印刷用

纸

；

珠海中纸纸业有限公司尚未正式投入生产

，

均与冠豪高

新不存在同业竞争

。

若中国纸业获得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

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中国纸业将尽最大努力

（

包括但不

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等

）

将该等业务机会优先让与冠豪高

新

。

在中国纸业获得业务机会且具备转移条件后

，

应及时通

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应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

，

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尽快作出决定

，

并通知中国纸业是否接受该等

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

知中国纸业

，

视为冠豪高新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

放弃优先受让权的

，

中国纸业应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将该

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

若中国纸业明确表示

，

其

投资或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系基

于中国纸业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已

作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中

国纸业应在完成该等投资或收购之日起三年内

，

通过法律

法规及监管部门认可的合适方式解决该等同业竞争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向冠豪高新转让该等业务

、

向无关联第三方

转让该等业务等

。

中国纸业不会利用其作为冠豪高新第一

大股东的地位和影响力作出损害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他

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或安排

。

本承诺函可视为对冠豪高新

及冠豪高新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2014-12-

25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广东冠豪高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湛江广旭源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系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

、

员工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

本公司确认并承诺

，

本

公司不会违反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第十六条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

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湛江广旭源

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

2014-11-6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湛江广旭源系冠豪高新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

员工出资设立

的有限合伙企业

。

本公司确认并承诺

，

本公司及关联方不会

违反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第十六条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

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湛江广旭源及其合伙

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

2014-11-6

，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湛江广旭源系冠豪高新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

员工出资设立

的有限合伙企业

。

本公司确认并承诺

，

本公司及关联方不会

违反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第十六条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

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湛江广旭源及其合伙

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

2014-11-6

，

长期

否 是

其他承

诺

分红

广东冠豪高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回报规划方案需保持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充分

听取独立董事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

依据公司章程决策程序

，

在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在

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且足额预留法定公积

金

、

盈余公积金的情况下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等事项发生

，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单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0%

的资产处置

（

收购

、

出售

、

置换和清理

等

）

或对外投资事项

，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须

经董事会批准

，

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公司在每

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由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

，

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

，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公司应广泛听取股东对公

司分红的意见与建议

，

并接受股东的监督

。

长期 否 是

其他承

诺

增持承

诺

广东粤财创业投

资 有限 公 司

、

广

州润华置业有限

公司

、

广东粤财

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在冠豪高新复牌后

，

根据市场情况

，

积极通过证券公司

、

基

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以不低于人民币

1,260

万元

择机增持本公司股票

，

并承诺通过上述方式购买的本公司

股票在

6

个月内不减持

。

2015-7-10

，

择机

否 是

其他承

诺

增持承

诺

林广茂

林广茂先生拟在合适时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本公司股份约

2,000

万股

。

2015-7-9

，

择机

否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来明

日期：20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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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026� � 200026� � � �证券简称：飞亚达A�飞亚达B

债券代码：112152� � � �债券简称：12亚达债 公告编号：2015-042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有关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已于2015年10月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已

获得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本公司将就有关内容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5-054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变更、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0月30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0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29日15：00至2015年

10月30日15：00时期内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19-1号华东科技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投票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独立董事 戴克勤

6、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11258601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71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11258601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71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

4、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公司《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

1.1选举张百哲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11258601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0� � �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0� � �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230302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 0�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 0�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2选举林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11258601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0� � �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0� � �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230302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 0�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 0�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公司《关于变更注册地址的章程修订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25860198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0� � �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0� � � � � � � � �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景忠、孙宪超

3、结论性意见：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

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15-058

国际信用评级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0月30日，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标普（"STANDARD&POOR'S� RATINGS� SERVICES"）、

穆迪（"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和惠誉（"Fitch� Ratings"）分别发布了对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的首次信用评级报告。

标普给予公司长期主体信用评级'A'；穆迪给予公司发行人评级'A2'；惠誉给予公司长期发行人信用

评级'A'。 上述评级展望均为稳定。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